北 京 舞 蹈 学 院 继 续 教 育 学 院 招 生
报 名 须 知
各位考生：欢迎你报考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！
1、 填表说明：
考生报名表是学院了解和联系考生的唯一途径，因此要认真、仔细填写，字迹清楚工整，内容真实有效，所有内容由考生亲笔填写，不允许家长代笔。
1、 姓名：用字要和身份证、户口本的完全一致，不允许发生音同字不同的现象；
2、 政治面貌：填中共党员、民主党派（按实际党派填写）、共青团员、群众；
3、 身份证号码：字迹清楚，数字不得连笔；
4、 本人通讯地址及联系人：用于寄录取通知书。应详细注明省、市、区街道、门牌号码或单位名称和收信人姓名；
5、 邮政编码：要准确无误，字迹清楚；
6、 户口所在省市区：按省、市、区顺序填写，出生地按实际情况填写；
7、 本人联系电话：区号、座机电话号码、手机号数字不得连笔；自报名之日起手机不得有因任何原因造成的停机现象，更换联系电话号码要及时通知招办。
8、 高考报名省份：指参加文化考试的省份，要准确填写。不填写高考报名省份的，取消录取资格。
2、 其他说明：
1、 专业考试通过后或在录取的过程中以及发录取通知书时，我院招办可能随时用电话与考生联系，因考生信息不准、电话不通所造成的损失一律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2、 考生信息需要更改的，由考生本人写出书面材料，由我招办存档以备核查。
以上内容考生本人已经了解，并能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：
2009年    月    日
